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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客户申请破产了，你需要做什么？ 

引言：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分别从参与

破产程序的重要性和要点、贸易债权人的权益

保护、及 363 清售的法律考量等方面介绍了美

国破产程序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

此基础上，本文将结合我们团队近期密集地代

表多家中国贸易债权人参与美国企业破产重整

案件的经验及心得，聚焦中国债权人在其美国

客户申请破产后应关注的问题及可采取的行动，

旨在帮助中国债权人从容应对，争取利益的最

大化。 

一、 得知美国客户申请破产后应立即采取的行

动 

1、 自动中止 

首 先 债 权 人 应 避 免 违 反 自 动 中 止

（Automatic Stay）的规定。自动中止是美国破

产法下保护破产债务人及整体破产程序的一项

制度。一旦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其债权人就

不得再故意对该债务人采取任何催收破产申请

日前产生债务的行动，这不但包括禁止提起仲

裁、诉讼等正式程序，还包括禁止例如以催收

电话、发送商函或律师函等“非正式”方式进

行催收。违反自动中止规定将可能受到法院处

罚、甚至可能需要赔偿相关方损失。 

当然，自动中止的限制是存在例外、可豁

免情况的，但大多需要向法院提出申请并在获

得法院同意后才可以继续进行催收。因此，为

避免造成不利后果，债权人应立即暂时停止、

并立即告知其员工暂时停止对破产前债务的催

收行为、并在此后与专业顾问讨论继续催收的

可行性。 

2、 初步整理债权信息 

如在客户申请破产时，双方之间还有尚未

履行完毕的订单（包括在途的货物甚至在产的

货物），那么对这些货物或与之对应的货款的

处理方式对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言至关重要。

为使专业顾问可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案，

建议先立即对双方间的债务金额进行统计，对

有多少已履行完毕的交易、尚在履行的交易、

及尚未履行的交易都进行一个初步的统计；同

时整理相应的交易凭据、并尽可能地搜集完备

的债权证明材料。 

二、 分析在案件中所处的地位、明确重点关注

事项、讨论可采取的措施 

1、 分析在案件中所处的地位 

相同的债权金额在不同的案件中最终获得

的偿还率是不同的。偿还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债权人的债权在所有同类债权金额中的占比、

债务人的总体债务金额、债务人总体资产规模、

债务人在破产中的融资计划公允性及可行性、

债务人破产分配方案及债务人业务重整成功的

可能性等诸多因素。此外，上述诸多因素还会

决定债权人的谈判地位，进而影响本文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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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策略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因此，建议债权

人在破产程序初期与专业顾问讨论、评估自身

地位，并对案件有一个尽可能准确的预期。这

将有利于其在后续与债务人之间的各项谈判和

博弈中知己知彼，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2、 明确重点关注事项并讨论可采取的措

施 

从债务人提出申请开始，破产重整程序通

常将经历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同

案件有长有短）。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债权人

需要甄别海量的信息、并对其中与自身利益最

为相关的信息作出反应。根据我们的经验，债

权人在破产案件中的权益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是“政治权益”，即参与案件、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案件走向、影响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权

益；另外一类是“经济权益”，即获得债权清

偿的权益（部分或全部清偿，主要指破产前债

务，有时还包括破产后债务，甚至双方长远业

务的安排），主要影响债权人自身。 

取决于在案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的债权

人在重组程序中关注的事项、采用的策略、及

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这就需要与有经验的专

业顾问进行讨论，确定最有效益的行动方案。 

受篇幅所限，本文讨论针对一类较为常见

的债权人展开——其债权主要或全部都为无担

保的贸易债权、在破产申请日前后与破产债务

人有较为密切的合作、且其债权金额占债务人

所有债务金额比例相对较小的一类债权人（以

下简称为“小额贸易债权人”）。由于小额贸

易债权人较难对案件整体走向造成实质性影响、

我们通常建议其主要关注“经济权益”。我们

将在下文首先重点介绍几种常见的维护经济权

益的措施，并在此后对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整体

案件的方式及好处作简略的讨论。 

三、 常见的维护“经济权益”的措施 

1、 关键供应商 

首先，我们建议在案件初期特别关注关键

供应商问题。取得关键供应商地位并提前获得

相应偿付是小额贸易债权人最便捷且最有保障

地获得债权偿付的方式之一。 

依债务人申请，法院通常会允许其在案件

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提前、优先地对某些符合认

定标准的“关键供应商”之货款进行偿付。债

务人通常需要向法院提供一份其认定关键供应

商的标准并申请一个向关键供应商提前支付货

款的额度，一旦得到法院批准，债务人就可以

根据批准的标准、在批准的额度内、向其认定

的关键供应商进行支付。 

小额贸易债权人的债权在默认情况下排在

劣后位置，常常只能获得比例极低的清偿（很

多时候低于 10%）、且清偿时间不确定（大多

需要在重整方案执行阶段支付）。如其一旦作

为关键供应商，债务人将可直接以现金方式向

其支付部分或全部破产前债务，这无疑将大大

提升小额贸易债权人的处境。 

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哪些债权人应被视

为关键供应商的过程中，破产债务人的主观判

断占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

商业往来历史、其自身提供商品的重要性、以

及在破产前后与债务人的沟通博弈都可能会影

响债务人的判断。由于额度有限，债务人需要

考虑如何在支付最少的款项的同时保持公司采

购端的稳定性，而使公司可以继续运营。在这

个过程中，债务人会和一些其认为比较重要的

供应商进行接触，讨论提前还款方案。在部分

情况下，债务人和关键供应商会洽谈并签署一

份书面协议，以约定还款金额（有时债务人会

要求对破产前债权给予一定比例的免除），债

务人有时也会要求关键供应商书面承诺在破产

申请后以之前双方间的安排持续向其供货。但

也并不是所有关键供应商安排下都会有书面协

议的安排。因此小额贸易债权人需特别关注并

考虑如何确保获得关键供应商身份、如何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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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中提出一个有利但又不脱离实际的还款比例

和还款安排、以及如何在后续持续供货中维护

自身利益等问题。  

2、 503(b)(9)行政费用和债权申报 

除非此前债权已全部清偿，否则大部分情

况下债权人都应进行债权申报。在债权申报阶

段，小额贸易债权人的部分或全部破产前债权

仍有可能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优先支付的地位。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将债权申报为 503(b)(9)行政

费用。 

503(b)(9)申报是指经债权人提出，将债务

人在破产申请前的 20 天内收到的正常业务中贸

易债权人所发货物的应付债款视为需要优先予

以支付的费用。在符合适用前提的情况下，债

权人的普通的低顺位的债权将被转换为优先偿

付的高顺位债权。虽然债务人未必需要像关键

供应商那样马上支付 503(b)(9) 费用，但

503(b)(9)费用相对于普通债权而言同样享有优

先权，且通常必须在重整计划生效前支付完毕。

与关键供应商制度不同，503(b)(9)申报不需要

获得债务人从商业角度的认可，只需符合法律

规定的标准即可。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法院对

于 503(b)(9)的申报要求各异，有的法院允许将

503(b)(9)和其他普通债权一起申报，而有的法

院则要求单独申报 503(b)(9)债权，因此需要特

别注意查询当地的规定。 

债权人除在债权申报时需明确债权的金额

及类型外，还需提供相应的支持材料，例如发

票（invoice）等。原则上，我们建议尽早完成

债权申报，但如果债务人提前支付了部分款项，

这部分款项应从申报债权金额中扣除。除传统

的邮寄纸质文件外，有些法院还允许网上申报、

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由于各法院允许的申报

方式不同，因此也需要特别注意。 

3、 未完全履行合同 

若小额贸易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商务关系由

独立的采购订单构成，债务人破产申请后债权

人一般可以根据商业考量以及财务情况决定是

否与其继续商业往来。而若在破产前，双方间

存在长期的、且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则该合同

可能会构成“未完全履行合同”。在此情况下，

债权人通常不得自动停止履行（供货），除非

债务人已正式拒绝了该合同。如债务人决定继

续履行，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纠正违约，并

为合同履约提供保证。 

4、 破产后债权的处理 

美国客户申请破产并不意味着必须中断双

方间的一切业务。破产程序主要处置的是破产

申请时间节点之前产生的债务，而该时间节点

以后产生的债务（即“破产后债务”）原则上

并不在破产程序的范畴内，因此也不作为债权

申报的一部分。即使申请了破产，债务人仍应

及时支付破产后的合理债务。对此，小额贸易

债权人尤其需要注意：虽然债务人应及时支付

破产后债务，但如果发生例如重整失败债务人

转入破产清算等情况，破产后债务也可能无法

获得偿付。因此，建议对于破产后债务进行积

极催收，甚至在交易时就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

或者对己方有利的付款安排（如预付款）。 

5、 货物召回权 

在债务人破产前 45 天内为其供货的贸易债

权人可以享有货物召回权。不过小额贸易债权

人需要格外注意美国破产法对行使召回权的时

间要求及形式要求（一般要求书面通知）。此

外，单方行使召回权可能会与债务人形成对立，

影响后续业务的开展，因此建议在行使召回权

前进行通盘考虑，权衡利弊。 

6、 抵消权 

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互相负有债务，那么

债权人可以考虑行使抵消权。大多数抵消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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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前需要经过法院批准，否则债权人很容易

因违反自动中止的禁止性规定而受到处罚。 

四、 参与整体破产案件、积极竞选无担保债权

人委员会 

虽然时常难以影响破产重整案件的整体走

向，但并不代表小额贸易债权人就应完全放弃

对案件的关心和参与。这是因为大到重组方案

是否得到通过，小到某一可采取措施的截止日

期，最终都会影响到小额贸易债权人获得清偿

的情况。参与破产程序，将使小额贸易债权人

获得更充分的信息权及一定的话语权。 

小额贸易债权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以不

同的程度参与整体破产案件。其中，争取进入

无担保债权人委员会将对参与案件起到很大的

帮助。无担保债权人委员会代表所有的无担保

债权人，其职权非常广泛，其中比较重要的职

权包括：选任代表债权人的顾问、就案件的管

理与债务人或托管人进行磋商、调查债务人的

营业和财务状况、参与制订重整方案并提出意

见等。根据破产案件的规模及债权人的数量，

委员会的组成人数在 3 至 7 人之间，通常（但

未必）由债权金额最大的债权人、或债权性质

有代表性的债权人组成。如果小额贸易债权人

能入选无担保债权人委员会，将可以更多、更

及时地获得与破产案件有关的实时信息，更大

程度地参与破产案件的谈判工作，甚至可以对

重整方案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等。 

破产案件通常需要经历破产申请、重整方

案谈判、方案投票与批准、及方案实施等几个

大的阶段。不同的债权人根据其类型、规模、

甚至所处行业，在以上各阶段中都会有需要特

别关注的不同要点。专业律师不但可以和债权

人一起明确重点关注事项、讨论可采取的措施，

更能在各环节中为债权人保驾护航、规避风险，

并提供高价值的服务，例如协助申报债权、洽

谈关键供应商协议、分析重整方案、提供投票

建议、协助行使货物召回权及抵消权等。 

中国债权人如能在美国客户破产时关注本

文介绍的事项，并在专业律师的协助下采取最

妥当的应对措施，其债权地位将有机会获得很

大提升。我们在此希望中国债权人都能积极参

与美国破产程序、从容应对相关挑战、并在此

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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